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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科基金字〔2018〕23号
城市轨道交通对首都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安全、可靠、高效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行控制的根本目标。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交控科技轨道交通联合基金（以下简称“轨道交通联合基金”）旨在充分发挥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和协调作用，吸引社会资源开展城市轨道交通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轨道交通联合基金作为市基金的组成部分，项目的申请、评审和管理，按照市基金相关管理办法和轨道交通联合基金合作协议执行。
2018年度轨道交通联合基金拟资助10项左右，单项资助额度不超过30万，执行周期2-3年。年度项目指南经轨道交通联合基金管理小组第七次会议审定通过，将重点资助科技人员围绕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安全性及可靠性、运营协同化及智能化开展研究。
为做好2018年度轨道交通联合基金项目申请工作，现发布《2018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交控科技轨道交通联合基金项目申请须知》（附件1）和《2018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交控科技轨道交通联合基金项目指南》（附件2）。
轨道交通联合基金项目采用在线填报方式，分为申请书在线撰写提交、依托单位审核提交和申请材料打印报送三个阶段，具体工作时间安排如下：
一、申请书在线撰写提交（2018年8月8日9:00至9月7日16:00）
申请人于2018年9月7日16:00前通过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网站（http://kw.beijing.gov.cn/jjb）经“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网络化工作平台”登录 “依托单位工作系统”将申请书网上提交所在依托单位。
提示：
1.无系统账号的申请人可向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申请。
2.申请人撰写、提交申请书功能于9月7日16:00停止服务。鉴于采用在线方式撰写申请书，系统需要一定处理时间，请申请人根据单位具体要求做好申请书的撰写安排。
二、依托单位审核提交（2018年8月8日16:00至9月14日16:00）
依托单位对本单位申请人、参与人的申请资格及申请人所提交申请书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审核过程中，依托单位可通过依托单位工作系统将存在问题的项目退回申请人修改。依托单位通过依托单位工作系统在线统一提交电子申请书。
9月14日16:00以后依托单位提交电子申请书功能停止服务，请依托单位妥善安排提交工作。
三、申请材料打印报送（2018年9月15日9:00至9月21日16:00）
打印纸质申请书时间：2017年9月15日9:00至9月21日12:00前，依托单位可组织申请人通过依托单位工作系统打印纸质申请书并完成签字盖章手续，请提醒申请人妥善安排好打印申请书的时间。
纸质申请书提交：基金办于2017年9月17日9:00至9月21日16:00前集中接收依托单位统一报送的纸质申请书（过时不接收）。报送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纸质申请书（带有申报编号、条形码、版本号及水印的纸质申请书并含要求报送的纸质附件材料）需提交一式1份（原件）。原件是指签字盖章的文本，并在封面右上角注明“原件”字样。
2.提交申请时需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的申请项目清单，该清单可通过依托单位工作系统打印。清单上所列项目应与所提交的纸质申请书一致，若提交纸质申请书项目数量少于申请项目清单中所列项目数量，需在此清单中注明未提交纸质申请书项目的数量、申报编号、项目名称、申请人姓名和未提交原因。
3.请按上述要求按时提交项目申请书，不接收邮寄的纸质申请书。
4.纸质申请书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不予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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